	成都蒙彼利埃小学


蒙小〔2016〕1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芶  鹏
成都蒙彼利埃小学
关于2016年收费情况的公示
成都高新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：
     根据《成都市审计局、成都市教育局、成都市财政局关于成都市 2016年度公办小学收费情况专项审计自查及准备工作的通知》（成审发【2016】19号），我校积极开展2016年收费情况的自查工作，现将自查情况说明如下：

执行国家收费政策情况
我校严格按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的收费项目及标准执行，收费收入均纳入学校财务统一核算，使用管理合规。
   二、自行收费情况

我校无自立项目的乱收费行为；无超标准、超范围的乱收费行为；无通过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谋利的乱收费行为，服务性收费的收取坚持自愿和不盈利的原则。

2016年我校新生收费项目为自愿在校搭伙费。自愿在校搭伙费根据成教计〔2015〕64号文规定，学生自愿在校搭伙的，每人每月150元按月收取，共有360名新生，到2016年9月11日为止新生自愿在校搭伙费共收费0元，实际应收54000元，由学校食堂收取用于食堂伙食费。 

2016年我校新生代收费项目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每人180按年收取，共有360名新生，到2016年9月11日为止新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共收费0元，实际应收64800元。
三、收费票据管理使用情况：我校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收费票据，票据的购、领、销手续健全。
四、捐资助学情况
我校2016年新生收取捐资助学款240.6万元，捐赠人数为83人，全额上交高新区财政，学校无不符合财务制度的行为及账外设账的情况。
新生入学资格审核情况

   严格按照《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6年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审核。

特此报告！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蒙彼利埃小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9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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